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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廉正宣言 

 

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一条，其中考虑到审判机关在反腐败方面的关键作用，要求各

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并在不影响审判独立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包括关于审判

机关人员行为的规则，加强审判机关人员的廉正，并防止出现腐败机会； 

回顾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的 2015 年《多哈宣言》，其中各会员国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代表重申其在支持有效、公正、人道和问责的刑事司法系统及其组

成机构方面的承诺和强有力政治意愿； 

深信以独立、公正、廉正、透明、问责和专业素养等原则为基础的审判制度对于法治、保持公

众信任以及确保有效的司法工作都至关重要； 

回顾司法廉正小组开展的开拓性和持续性工作，包括在拟订《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及其评

注和实施措施方面开展的开拓性和持续性工作； 

我们再次承诺有效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核可的《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

则》； 

赞赏地回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写《关于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参考指南》和《第

十一条实施指南和评价框架》的工作，以及协助各国增强审判廉正、独立、问责、能力和专业

素养的工作； 

我们作为审判机关成员和司法部门其他利益方，2018年 4月 9日和 10日汇聚在维也纳联合国，

决定： 

1. 继续努力保持审判独立并促进司法系统的廉正、问责和透明度； 

2. 加大力度保护法官，包括确保他们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出于任何理由的直接或间接

施加的任何限制、不当影响、引诱、压力、威胁或干扰的情况下，依据事实和法律就

其审理的事项作出公正裁决，并保护他们职位稳定； 

3. 在加强和保持司法廉正方面，促进同行学习和良好做法交流； 

4. 支持司法廉正小组为加强司法廉正继续作出努力； 

5. 支持创建和加强监督、评价、纪律和其他问责机制，同时不影响审判独立性； 

6. 支持在法院程序和案件管理方面以及在法院院长、法官、治安法官、其他司法官员和

法院工作人员的任命、甄选、征聘、留任、晋升和退休方面的提高透明度的举措； 

7. 在不影响审判独立的情况下，支持能促进持续司法教育的举措，特别是在有效遵守相

关行为标准方面以及在如性勒索和性骚扰等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方面的培训，因为认识

到司法培训对于客观、公正而称职地履行司法职能以及对于获得公众的信任和信心是

必不可少的； 



 
8. 酌情合作编制指导材料和其他知识产品以协助我们的审判机关应对审判廉正与独立性

方面的新挑战，包括因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而产生的挑战； 

9. 认识到应在全球范围努力实现上述目标，使每个区域都获益，因而发起全球司法廉正

网络，作为相互学习和支持的平台，并欣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做好准备

为该网络提供便利；并且 

10. 邀请所有法官和审判机关参与全球司法廉正网络。 

我们谨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办全球司法廉正网络本次即第一次会议表示感谢，并

感谢卡塔尔国支持这一举措。我们还谨感谢卡塔尔国首席法官提出主办下次全球司法廉正网络

会议。 

 


